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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与同济大学联合举办同济大学科技学院的

公告 
 

特别提示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 

 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z 交易内容：公司投资 5,100 万元与控股股东同济大学联合举办同

济大学科技学院。 

z 关联人回避事宜：同济大学派出的董事李永盛、刘杰未参加董事

会的表决，同济大学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z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

能对公司的经营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    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公司拟投资 5,100 万元与控股股东

同济大学联合举办同济大学科技学院（以下简称独立学院），占 85%

的股份；同济大学以经评估的有关科技教学品牌及教学管理体制价值

900万元的无形资产投入，占 15%的股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关系是联合举办独立学院的另一方股东同

济大学系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，全体董事一致同

意，同济大学派出的关联董事李永盛、刘杰未参加表决。独立董事发



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尚须获得

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同济大学将放

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独立学院的设立已获得教育部的书面同意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关联关系 

   同济大学系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2、关联人基本情况 

   名称：同济大学 

   住所：上海市四平路 1239号 

   单位性质：事业单位 

   法定代表人：万  钢 

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与控股股东联合举办独立学院的注

册资本为 6,000 万元，公司现金投入 5,100 万元，占 85%的股权；

同济大学以经评估的有关科技教学品牌及教学管理体制价值 900 万

元的无形资产投入，占 15%的股份。独立学院的经营范围主要是招收

培养本、专科学生，招生规模逐年增加，在校生人数在 10,000 人左

右。另外独立学院还将进行合作办学及从事非学历教育。独立学院按

照《公司法》的规定，实行规范运作和科学治理。独立学院将制定《章

程》，组建股东会、董事会。董事长、行政副院长及财务负责人由公

司推荐，院长、教学副院长由同济大学推荐，所有经营班子成员由董

事会聘任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

交易协议尚未签署，签署后即时公告。 

定价政策主要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及行业的实际情况。 



 

五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创办独立学院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本次交易的目的系为公司的

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，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控股股东同济大学的学

科、人才、社会声誉等方面的优势条件涉足教育产业，独立学院具有

较好的发展前景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公司董事冯正权、郭建、汤期庆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

合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关联方的派出董事李永盛、刘杰未参加表决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，控股股

东同济大学未侵占其它股东的利益，即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

体股东是公平的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及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； 

2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五年二月十七日 

 



关于公司与同济大学联合举办同济大学科技学院的 

独 立 意 见 
     

公司独立董事就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与

同济大学联合举办同济大学科技学院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与同济大学联合投资举办同济大学科技学院符合公司“一

体两翼”的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同济大学科技学院

在办学的过程中具有同济大学的学科、人才、社会声誉等方面的明显

优势，加之公司 2003 年筹办的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积累一定的涉

足教育产业的经验，所以同济大学科技学院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。 

2、同济大学以无形资产（有关科技教学品牌及教学管理体制）

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投入同济大学科技学院，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在董事会的审议过程中，同济大学派出的关联董事未参加投

票。根据有关规定,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，同济大学将

在股东大会放弃对该议案的投票权，所以公司的操作程序符合监管部

门的相关要求。 

4、在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控股股东同济大学未侵占上市公司及

其它股东的利益，并明确表示要为同济大学科技学院的发展积极创造

条件，所以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汤期庆  郭建  冯正权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五年二月十七日 

 


